
附件4：

上海市“四好农村路”示范镇创建复核表

复核对象： 区 镇

类别 指标 考核标准 分值 评分

1.贯彻落实

习近平总书

记的重要指

示精神和党

中央、国务

院重大决策

部署坚决有

力

1
认真学习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四好农村路”的重要指

示精神。

1.近5年来，镇党委或政府组织过专门学习的得1分。

2.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，推动“四好农村路”高质量发展

成效显著，形成可推广、可复制的经验措施，得1分。

2

2

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，充分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在巩

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作用，加快建设交

通强国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。

出台乡村振兴有关规划和政策文件中明确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发展任

务和目标的，得2分。
2

3 落实创建领导小组、工作小组 镇(乡)人民政府成立四好农村路示范镇创建推进工作小组，得2分。 2

2.农村公路

治理能力提

升效果明显

4 加快行业技术标准落实，推动规范技术标准应用。
新改建、提档升级农村公路项目严格按照本市相关技术标准、导则和

指导意见执行的，得3分
3

5 全面实施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，落实各级责任。
政府出台实施路长制文件的并命名路长得得3分；定期召开路长会议

的得2分。
5

6 推进“智慧路长”工作，辅助路长制实施

镇建立或使用“智慧路长”平台，辅助专管员开展相关工作的，且积

极吸引群众扫码参与监督的，根据路长制运行情况及相关数据反馈进

行评价，良好的得3分

3

3.农村公路

网络体系建

设推进有力

7 近三年等级公路比例达标 所有农村公路达到等级公路技术标准，得2分；未达要求，不得分。 3

8 建制村通四级双车道及以上公路比例 建制村通四级双车道及以上公路比例达到100%，得2分。 3

9

加快农村公路提档升级，有序实施窄路基路面加宽改造、乡镇通

三级公路建设、农村公路联网路建设，强化农村公路与干线公路

衔接。

近三年来历年养护工程及提档升级里程占农村公路总里程比例达8%及

以上，得3分；达6%-8%(含6%),得2分；达4%-6%(含4%),得1分；低 于

4%不得分。

3

10

加快“四好农村路”示范路创建，带动乡村产业路、旅游路、资

源路建设，探索农村公路与经营性项目一体化开发，不断挖掘路

衍经济潜能，助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。

积极推进旅游路、资源路、产业路建设。有40%以上（含40%）农村公

路设施量达到市级“四好农村路”示范路（或精品公路）标准(此处

特指乡道、村道),得10分；每低1%,减少1分。

10

11
开展“精品公路”或“十大最美农村路”建设工作，建设宜居宜

业宜游的“美丽农村路”

推进“精品公路”或“十大最美农村路”建设工作并创建成功的，得

1分
1

4.农村公路

管养保障体

系不断健全

12
各级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资金落实到位，农村公路养护资金及管理

机构运行经费和人员支出纳入一般公共财政预算。

镇级管理机构运行经费和人员支出全部纳入一般公共财政预算的，得

3分。
3

13 镇级管理机构建设
镇级农村公路管理站建设按照《关于完善本市镇级农村公路管理站建

设的指导意见》（沪道运设养［2021］178号）文件要求，配置站长
10



及专管员，人数达标且职责清晰的得5分；管理站人员职责、工作制

度上墙的得5分。

14 农村公路列养率及列养里程。 列养率达到100%得2分。 2

15 MQI优良等路率
农村公路MQI优良等路率达96%及以上，得3分；达到90%-96%(含90%),

得3分；达到80%-90%(含80%),得 2分，，低于80%不得分。
2

16 开展所有农村公路路况评定工作
路况评定覆盖率（无铺装路面、施工路段、缺陷责任期内路段除外，

下同）达到100%，得2分。覆盖率达到80%-100%，按照内插法计算。
2

17 自动化检测比例 上一年度自动化检测（含平整度和破损）比例达到100%，得2分。 2

18 具备条件的农村公路是否实现“路田分家”“路宅分家”
及时完成“路田分家”“路宅分家”统计报送工作且现场实施效果良

好的，得2分
2

19 开展路域环境整治提升工程 积极推进路域环境整治提升工作，成效显著的，得2分 2

5.农村综合

运输、服务

体系不断完

善

20 扩大农村客运覆盖范围，实现农村客运可持续稳定发展。 建制村通客车率保持100%，且未出现“通返不通”情况得2分。 2

21 公交停靠站设置
公交停靠站的站点布置、站牌内容(必须设置时刻表)、站台样式等符

合《农村公路规划设计导则》要求，得3分；未达要求，不得分。
3

22 公路驿站设置
公路驿站的设置符合《农村公路规划设计导则》和相关指导意见要求

，得2分。
2

6.农民群众

的获得感不

断增强

23

发展共建共享共治的群众参与体系，健全群众爱路、护路的乡规

民约。充分调动各方特别是农民群众的积极性，切实发挥农民群

众主体作用，使群众成为农村公路发展的参与者、监督者和受益

者。

建立了群众参与农村公路管理的长效机制：将爱路护路纳入乡规民约

、村规民约，且清晰公示得3分
3

24
充分保障群众利益，近三年有关农村公路领域未出现拖欠农民工

工资等情况

近三年，在农村公路领域充分保障群众利益，未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

、漠视群众关切等情况的，得2分。
2

25 开发“四好农村路”相关就业岗位
积极推进“四好农村路”就业岗位开发，制定相关政策或作出部署，

能够有效落实，得1分。
1

7.农村公路

管理信息化

水平不断提

升

26

推动农村公路基础信息数字化，加强物联网、卫星遥感、自动化

检测等新技术的应用，建立数据采集、处理长效机制，提高农村

公路综合监管能力，强化信息资源共享交换，提升农村公路管理

效能。结合本地需求，建立或应用农村公路信息化管理平台。

已建立或使用涵盖建管养运等方面的综合信息平台，且有效运行应用

的，得2分
2

27
按要求提交关于“路长制”平台系统、“以奖代补”系统、桥梁

系统等相关数据

按要求填报“路长制”平台系统、“以奖代补”系统、桥梁系统等相

关数据的，得2分。
2

8.农村公路

安全保障能

力得到强化

28
严格落实农村交通安全设施与公路建设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

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的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
落实“三同时”制度，近三年的新改建项目或提档升级项目严格落实

的，得2分
2

29 有力实施农村公路危桥改造和三类桥整治，
无农村公路四、五类桥得3分，区域内农村公路一二类桥梁占农村公

路桥梁总数比例达到100%得3分，不足100%的按照内插值法计算
6



30
有力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，提升农村公路安全设施和

交通秩序管理精细化水平。
积极推进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，现场落实有效的得5分 5

31 积极开展农村公路平交路口“千灯万带”示范工程
按照“千灯万带”工作要求积极开展相关工作，如实施无信号灯路口

“停车让行”标志标线设置等工作的得2分。
2

32 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制度，提高应急处置能力。
应急管理制度有涉及农村公路要求，并有效运行（在应急事件中发挥

重要作用，或积极开展应急演练情况），得1分。
1

33
强化路政管理和执法能力建设，加强农村公路路产路权保护，加

大农村公路超限超载运输治理力度。

已完善路政管理体系，建立乡有监管员、村有护路员的路产路权保护

队伍；定期组织公安、城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，严厉打击各类破坏

农村公路的 违法行为，得5分。

5

9.其他

34 近三年农村公路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和质量事故。
近三年农村公路领域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或质量责任事故，取消

创建资格。

35
市级督查、审计等活动中农村公路领域存在重大问题，尚未完成

整改。

近三年被市级督查、审计等活动中指出农村公路领域存在重大问题，

或指出的问题尚未整改完成，取消创建资格。

36 荣誉奖励。

1.2018年来，因农村公路相关工作获得省部级表彰，加2分；受到区

级表彰，加1.5分。

2.2017年来，被市级交通主管部门推介“四好农村路”相关典型案例

并宣传报道的，每项加1分。

37 创新、低碳、绿色
农村公路“四新”技术运用、低碳绿色节能工作成效显著，并提供典

型案例， 每项加1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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